
附件：

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总  则

1、投标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

2、评标标准

2.1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人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投标人也可推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选件一旦为用户接受，其费用将加入合同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卖方支付。

2.6  在评标过程中，买方有权向投标人索取任何与评标有关的资料，投标人务必在接到此类要求后，在规定时间内予以答复。对于无答复的投标人，买方有权拒绝其投标。

3、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40℃～＋50℃和相对湿度为9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3.2  适于在电源220V（(10％）/50Hz（(1％）、气温摄氏+5℃～＋40℃和相对湿度15～80％的环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3.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

3.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

4、验收标准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 如卖方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卖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技术规格书中标注“*”号的为关键技术参数，对这些关键技术参数的任何负偏离将导致废标。

6、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二、具体技术规格

仪器名称和数量：

原位漫反射紫外光谱仪 一套

1.
工作条件：

1.1 电源：220VAC±10%，50Hz

1.2 室温：15℃-30℃

1.3 湿度：10-70％，无冷凝
1.4 其它：防尘，除湿，抗震动

2.
设备用途：

用于测试样品在原位反应过程中的漫反射光谱变化。

3.
技术规格：

3.1 主机标准波长范围175-3300nm，配积分球检测器波长范围190-2500nm

#3.2 杂散光：≤0.00007%T（提供实际测试结果截图证明）

#3.3 最大吸光度：8A（提供测试光谱图证明）

#3.4 波长准确度：UV/Vis±0.08nm，NIR±0.03nm（提供钬玻璃和氘灯锐线光谱数据证明）

3.5 波长重复性：UV/Vis< 0.01nm D2锐线，< 0.005nm 10次测定SD；NIR< 0.04nm D2锐线，< 0.02nm 10次测定SD

#3.6 分辨率：<0.05nm（提供光谱图证明）

3.7 光度准确度：±0.0003A@0.5A，双光阑法

#3.8 光度重复性：<0.00008A（提供灰玻璃测试结果截图证明）

3.9 基线漂移：<0.0002A/h

#3.10基线平直：<0.0008A，无平滑（提供测试光谱图数据证明）

3.11噪声水平：<0.00002A（0A，1500nm，均方根）

3.12光源：预校准的氘灯、碘钨灯，自动转换；用户可自行更换光源，无需工程师上门安装。

#3.13双光束衰减片：样品光路和参比光路的两组（包含0%、1%、100%）自动衰减片均为标准配置，通过软件设置参数，用于平衡照射到检测器上的两束光的强度。且衰减片放置于仪器内部，不占用样品舱位置。（提供软件设置截图证明）

#3.14样品仓：可将样品舱移去，放置用户所需附件或大体积样品。（提供仪器实物样品仓照片证明）

3.15分光系统：双单色器型，全息光栅，刻线数：紫外/可见为≥1440条/毫米，近红外为≥360条/毫米。

#3.16斩波器：采用四扇区信号校正技术，即四区分段的扇形信号收集的斩波器，确保了每次得到最准确样品和参比的信号。斩波器运转期间，样品和参比的信号分别单独被各自的黑区信号所校正，同时保证了在读取数据的瞬时光栅的稳定性。（提供投标产品样本彩页及制造商管网截图证明）

#3.17主光束光阑：仪器标配有带有软件控制的主光束光阑，可用于方便调节光斑的大小，实现对大小不等的样品的准确测量。（提供软件设置截图证明）

#3.18采用快速光学平台模式变换设计，可迅速简便更换与安装各种附件：如积分球等。更换后自动准直，无需人工调试光路。可配置为双大样品室，其中一个用于反射、透射或原位测试，另一个用于更特殊的个性化应用，提供双倍便利。（提供图片证明）

3.19 积分球

3.19.1 内径尺寸：150mm。

3.19.6波长范围190-2500nm

3.19.2 涂层：光学聚四氟乙烯F4，涂层不怕酸、碱、盐，不怕潮湿，长期不老化。

#3.19.3 积分球具有双光路，即参比光路及样品光路均进入积分球内参加收集接收，同时具有光阱设计，使得积分球不仅可进行样品的总反射测定，亦可直接进行漫反射测试，进而可间接获取样品的镜面反射率。（提供光路原理图证明）

#3.19.4 积分球采用模块式设计，即插即用，不占用样品舱位置。（提供图片证明）

#3.19.5 积分球可以作为收集球检测器，可与绝对反射附件、变角附件、原位附件搭配使用。（提供实物图片证明）

3.20 软件工作站：Windows下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仪器控制及数据处理软件，包括数据采集、记录、处理及储存光谱数据，并进行仪器校验，仪器的控制及附件的控制，以及强大的试验报告生成器等，还包含多达数十种的分析方法。

3.21 原位漫反射装置

3.21.1 最高加热温度：910ºC

#3.21.2 原位漫反射装置可与积分球同时装在紫外主机上配合使用（提供实物照片证明）

#3.21 仪器性能验收指标：

3.21.1 D2特征峰：656.10±0.08nm

3.21.2 D2特征峰：1312.20±0.30nm

3.21.3 220-829nm基线噪声：≤0.004 Abs

3.21.4 900-2299nm基线噪声：≤0.003Abs

3.21.5 279.30 nm氧化钬峰位：±0.40nm

3.21.6 360.90 nm氧化钬峰位：±0.40nm

3.21.7 460.00 nm氧化钬峰位：±0.40nm

3.21.8 536.40 nm氧化钬峰位：±0.40nm

3.21.9 1937.80 nm氧化钬峰位：±2.10nm

3.21.10 440.0nm吸光度准确度：±0.0090A

3.21.11 546.1nm吸光度准确度：±0.0090A

3.21.12 635.0nm吸光度准确度：±0.0090A

3.21.13 1700.0nm吸光度准确度：±0.0090A

3.21.14 2300.0nm吸光度准确度：±0.0090A

4.
产品配置要求

4.1、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主机1套；

4.2、150mm积分球1套；

4.3、原位漫反射装置1套；

4.4、粉末样品池架1套；

4.5、仪器控制分析软件1套。
5. 技术服务：

5.1 签订合同后，公司的售后服务部将向用户提供场地准备和安装通知；

5.2 技术资料：随机提供全套、完整的技术资料，包括仪器说明书、操作手册等。

5.3 仪器到货后，按照和用户约定的时间派工程师到客户实验室免费安装、严格按照仪器性能指标进行调试及现场培训。

5.4 仪器保修期为自设备安装验收合格并经双方签字之日起开始计算，质保期12个月；在保修期内，所有服务及配件全部免费（消耗品及人为原因损坏除外），并提供终身维护；

5.5 在国内设有应用培训中心，每台仪器为用户提供2名免费应用培训，培训包括提供仪器的基本原理、操作、日常维护及基础分析仪器理论课程和相关的应用培训。培训的资料主要有：“现场培训教材”、“技术服务内容”、“用户培训计划”、“系统维护手册”以及相关产品的技术资料，差旅费自理；

5.6 安排应用工程师协助用户建立分析检测方法，包括建立工作曲线，实际样品分析方法等。保证用户实验室人员能顺利使用仪器进行相关测试。

5.7 对客户的服务要求24小时内响应，72小时内到达实验室现场（如电话中及远程诊断无法解决）；及时帮助客户解决问题。如遇特殊情况可以安排加班。

6. 订货数量：1套

7. 目的港：北京机场 ；交货地点：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用户指定地点
8. 交货日期：合同生效后4个月

9．执行的相关标准：无

10. 报价要求：

投标报价应包含货物单价、用备品备件价、易损件价、专用工具价、设备运至采购人指定地点运费、运输装卸费、安装调试费、保险费用、外贸代理费、仓储费、资料、培训、仪器设备迁移、拆装调试、仪器设备检查、各种税费以及一切技术和售后服务费等费用，如涉及软件许可使用或技术服务和人员培训，还应包括软件许可费以及一切技术服务费、人员培训费等。投标人投标报价明细表中未列明的、漏报的视为已包含在投标报价总价中，由投标人承担，采购人将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设备到达北京机场运至采购人指定地点的运费（按照中标金额的0.5%计算）和外贸代理服务费（按照中标金额的1.5%计算），由采购人指定的货运公司和外贸代理公司负责，供应商应积极配合采购人设备到达北京机场运至采购人指定地点的运输和外贸代理工作。
11. 验收要求：

*11.1设备的配置、功能和技术指标必须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所有技术指标必须能够现场验收或提供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证明材料，投标商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完备的现场验收方案，未提交现场验收方案将作为废标处理。

#11.2 技术指标现场验收方案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